
任擇議定書 

前⾔言 

本議定書締約國， 
注意到聯聯合國憲章重申對基本⼈人權⼈人的尊嚴和價值以及男女權利利平等的信念念，
⼜又注意到世界⼈人權宣⾔言宣佈，⼈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利上⼀一律律平等，⼈人⼈人
有資格享受該宣⾔言所載⼀一切權利利和⾃自由，不得有任何區別，包括男女的區分，
回顧國際⼈人權盟約以及其他國際⼈人權⽂文書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又回顧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其中各締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商定毫不
拖延地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執⾏行行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重申他們決⼼心確保婦
女充分和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並採取有效的⾏行行動，防⽌止侵犯這些
權利利和⾃自由，茲商定如下： 
  
第 1 條 
本議定書締約國（以下簡稱締約國）承認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有權接受和審議根據第 2 條提出的來來⽂文。 
  
第 2 條 
來來⽂文可由聲稱因為⼀一締約國違反公約所規定的任何權利利⽽而受到傷害的該締約國
管轄下的個⼈人或個⼈人聯聯名或其代表提出，如果代表個⼈人或聯聯名的個⼈人提出來來⽂文，
應徵得該個⼈人或聯聯名的個⼈人同意，除非撰⽂文者能說明有理理由在未徵得同意時，
可由其代表⾏行行事。 
  
第 3 條 
來來⽂文應以書⾯面提出，不得匿名，委員會不應收受涉及非本議定書締約⽅方之公約
締約國的來來⽂文。 
  
第 4 條 
1. 委員會受理理⼀一項來來⽂文之前，必須確定所有可⽤用的國內救濟辦法已經⽤用盡，或
是救濟辦法的運⽤用被不合理理地拖延或不⼤大可能帶來來有效的救濟，否則不得審議。
2. 在下列列情況下，委員會應宣佈⼀一項來來⽂文不予受理理： 
(a). 同⼀一事項業經委員會審查或已由或正由另外⼀一項國際調查或解決程序加以
審查； 
(b). 來來⽂文不符合公約的規定； 
(c). 來來⽂文明顯沒有根據或證據不⾜足； 



(d). 來來⽂文濫濫⽤用提出來來⽂文的權利利； 
(e). 來來⽂文所述的事實發⽣生在本議定書對有關締約國⽣生效之前，除非這些事實在
該⽇日期之後仍繼續存在。 
  
第 5 條 
1. 在收到來來⽂文後並在確定是非曲直之前，委員會可隨時向有關締約國轉送⼀一項
要求，請該國緊急考 慮採取必要的臨臨時措施，以避免對聲稱被侵權的受害者造
成可能無法彌補的損害。 
2. 委員會根據本條第1 款⾏行行使斟酌決定權並不意味來來⽂文的是否可予受理理問題或
是非曲直業已確定。 
  
第 6 條 
1. 除非委員會認為⼀一項來來⽂文不可受理理⽽而不必通知有關締約國，否則委員會應在
所涉個⼈人同意向該締約國透露其⾝身份的情況下，以機密⽅方式提請有關締約國注
意根據本議定書向委員會提出的任何來來⽂文。 
2. 在六個⽉月內，接到要求的締約國應向委員會提出書⾯面解釋或聲明，澄清有關
事項並說明該締約國可能已提供的任何救濟辦法。 
  
第 7 條 
1. 委員會應根據個⼈人或聯聯名的個⼈人或其代表提供的和有關締約國提供的⼀一切資
料審議根據本議定書收到的來來⽂文，條件是這些資料須轉送有關各⽅方。 
2. 委員會在審查根據本議定書提出的來來⽂文時，應舉⾏行行非公開會議。 
3. 審查來來⽂文後，委員會應將關於來來⽂文的意⾒見見和可能有的建議轉送有關各⽅方。 
4. 締約國應適當考慮委員會的意⾒見見及其可能有的建議，並在六個⽉月內向委員會
提出書⾯面答覆，包括說明根據委員會意⾒見見和建議採取的任何⾏行行動。 
5. 委員會可邀請締約國就其依據委員會的意⾒見見或可能有的建議採取的任何措施
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如委員會認為適當的話，在締約國此後根據公約第 18 
條提交的報告中提供更更多的資料。 
  
第 8 條 
1. 如果委員會收到可靠資料表明締約國嚴重地或系統地侵犯公約所規定的權利利，
委員會應邀請該締約國合作審查這些資料，並為此⽬目的就有關資料提出意⾒見見。 
2. 在考慮了了有關締約國可能已提出的任何意⾒見見以及委員會所獲得的任何其他可
靠資料後，委員會可指派⼀一個或多個成員進⾏行行調查，並趕緊向委員會報告，如
有正當理理由並徵得締約國同意，此項調查可包括前往該締約國領⼟土進⾏行行訪問。 



3. 在審查這項調查的結果之後，委員會應將這些結果連同任何評論和建議⼀一併
轉送有關締約國。 
4. 有關締約國應在收到委員會轉送的調查結果評論和建議六個⽉月內，向委員會
提出意⾒見見。 
5. 此項調查應以機密⽅方式進⾏行行，在該程序的各個階段均應爭取締約國的合作。 
  
第 9 條 
1. 委員會可邀請有關締約國在其根據公約第 18 條提交的報告中包括為回應根
據本議定書第 8 條進⾏行行 的調查所採取任何措施的細節。 
2. 委員會於必要時可在第 8 條第 4 款所述六個⽉月期間結束後邀請有關締約國
向它通告為回應此項調查⽽而採取的措施。 
  
第 10 條 
1. 每⼀一締約國可在簽署或批准或加入本議定書時聲明不承認第 8 和 9 條給予
委員會的管轄權。 
2. 根據本條第 1 款作出聲明的任⼀一締約國可隨時通知祕書長，撤銷這項聲明。 
  
第 11 條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步驟確保在其管轄下的個⼈人不會因為根據本議定書同委
員會通信⽽而受到虐待或恐嚇。 
  
第 12 條 
委員會應在其根據公約第 21 條提出的年年度報告中包括它根據本議定書進⾏行行的
活動的紀要。 
  
第 13 條 
每⼀一締約國承諾廣為傳播並宣傳公約及本議定書，便便利利⼈人們查閱關於委員會意
⾒見見和建議的資料，特別是涉及該締約國的事項。 
  
第 14 條 
委員會應制訂⾃自⼰己的議事規則，以便便在履⾏行行本議定書所賦予的職能時予以遵循。

  
第 15 條 
1. 本議定書開放給已簽署批准或加入公約的任何國家簽字。 
2. 本議定書須經已批准或加入公約的任何國家批准批准書應交存聯聯合國祕書長。



3. 本議定書應開放給已批准或加入公約的任何國家加入。 
4. 凡向聯聯合國祕書長交存加入書，加入即⾏行行⽣生效。 
  
第 16 條 
1. 本議定書⾃自第⼗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聯合國祕書長之⽇日後三個⽉月開始⽣生效。

2. 在本議定書⽣生效後批准或加入本議定書的每⼀一個國家，本議定書⾃自該國交存
其批准書或加入書之⽇日後三個⽉月開始⽣生效。 
  
第 17 條 
不允許對本議定書提出保留留。 
  
第 18 條 
1. 任何締約國可對本議定書提出修正案並將修正案送交聯聯合國祕書長備案，祕
書長應立即將任何提議的修正案通報締約國，請它們向祕書長表⽰示是否贊成舉
⾏行行締約國會議，以便便就該提案進⾏行行審議和表決，如有⾄至少三分之⼀一締約國贊成
舉⾏行行會議，則祕書長應在聯聯合國主持下召開這⼀一會議，經出席會議並參參加表決
的多數締約國通過的任何修正案須提交聯聯合國⼤大會核准。 
2. 各項修正案經聯聯合國⼤大會核准，並經本議定書締約國三分之⼆二多數依其本國
憲法程序接受即⾏行行⽣生效。 
3. 各項修正案⼀一⽣生效，即應對已接受修正案的締約國具有約束⼒力力，其他締約國
則仍受本議定書的規定以及它們已接受的先前任何修正案的約束。 
  
第 19 條 
1. 任何締約國可隨時以書⾯面形式通知聯聯合國祕書長，宣告退出本議定書退約應
於祕書長收到通知之⽇日後六個⽉月開始⽣生效。 
2. 退約不妨礙本議定書的規定繼續適⽤用於在退約⽣生效⽇日之前根據第 2 條提出的
任何來來⽂文或根據第 8 條所發起的任何調查。 
  
第 20 條 
聯聯合國祕書長應通知所有國家： 
(a). 根據本議定書的簽署批准和加入； 
(b). 本議定書以及根據第 18 條提出的任何修正案開始⽣生效的⽇日期； 
(c). 根據第 19 條宣告的任何退約。 
  
第 21 條 



1. 本議定書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
⼒力力，均應交存聯聯合國檔案室。 
2. 聯聯合國祕書長應將本議定書業經核准無誤的副本轉送公約第 25 條所指的所
有國家。 


